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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沈医保康

罚字〔

2025〕第2

号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

院（辽宁中医药大

学附属第二

医院）康平院区涉

嫌违规使用医保基

金案

辽宁省中医

药研究院

（辽宁中医

药大学附属

第二

医院）康平

院区

1221000046

3004219U
张文顺

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二

医院）康平院区将不

符合入院标准的患者

收治入院、诊疗不规

范违规使用医保基

金，造成医保基金损

失。

当事人违反了《沈阳市住院患者疾病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第二

版）》《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依

据《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项、

第（三）项、第（六）项的规定，责令该医院退回医保基金

10464.04元。按照《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八

条、《沈阳市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沈医保发〔2024

〕14号）第十三条和《沈阳市医疗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7

裁量标准，对该医院处医疗保障基金损失金额10464.04元1.5倍的

罚款，计15696.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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